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繞越山水，池畔浮游躍草間

   　御風隨行，忽聞蟬鳴遠樹來





生態與公路的交織點

國道6號南投段西起國道3號之霧峰系統交流道，

往東沿烏溪、南港溪、眉溪河谷及山區而行，

沿途經南投縣草屯鎮、國姓鄉後在埔里鎮與臺14線相交，全長約37.6km。

路線設計採用對原地生態干擾較小的高架橋和隧道構築為主，

其中路堤、路塹段長6.9km，佔19%，

橋梁段長26.4km，佔70%；隧道段長4.3km，佔11%。

本國道為第3代高速公路，以順天應人理念，

融合環境、生態、景觀及符合交通需求之永續公路。



序言

�

國道6號興建專輯 

為促進整體經濟與平衡區域發展，並提供南投地區東西向快速道路運輸系統，健全高快速公路路網

結構，紓解臺 14 省道交通壅塞，以帶動南投地區如九九峰自然保留區、日月潭、霧社、奧萬大、盧

山、清境農場等風景區之觀光遊憩發展，遂有國道 6 號南投段之新建。

國道 6 號南投段計畫，於 92 年奉行政院核定後實施，並於 93 年 3 月起陸續開工興建，主線已於 98

年 3 月 21 日正式開放通車。路線西起國道 3 號霧峰系統交流道，往東沿烏溪兩岸，行經草屯鎮、

國姓鄉到達埔里盆地東緣後，銜接臺 14 省道，總長約 37.6km。路線規劃以橋隧為主，其中橋梁佔

70%，隧道佔 11%，其餘路工佔 19%，全線均為雙向 4 車道，沿線於草屯鎮北勢湳、國姓鄉福龜、

埔里鎮愛蘭和牛眠等地設置交流道，並於霧峰鄉舊正及國姓鄉北山地區各設置一處上下匝道。

一條環保生態的高速公路－國道 6 號

山水隨行，
   進入桃花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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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工局自執行北二高、二高後續、北宜高工程計畫以

來，無論從規劃設計到施工，皆積極引進新的工程技術

及概念；國道 6 號之建設也不例外，其工程特點諸如首

座脊背橋之採用、橋墩自充填混凝土之全面使用、採用

多孔隙瀝青混凝土路面、設置生物廊道及生態池…等，

除充分運用引進成熟之先進技術外，更從第一代國道強

調交通運輸功能，第二代國道著重新工法新技術的引進，演進至第三代國道注重環保生態，融入生

態、人文、永續發展的多元價值。積極運用「路廊迴避」、「衝擊減輕」、「補償替代」三大原則進行

工程設計，具體採行各項環境友善作為，期在交通建設的同時能兼顧不同物種的生存空間，營造具

有地方特色之生態環境與景觀道路。

國道新建工程局依循國道技術學術化與國道經驗文獻化之理念，於國道 6 號南投段即將完成之際，

邀集參與本計畫之規劃、設計及施工監造等相關人員撰述各轄管領域之技術與經驗，彙編成本「國

道 6 號南投段興建專輯」。專輯內容涵括規劃、用地取得、大地及隧道工程、橋梁工程、環境生態景

觀、交通及設施工程、工程管理與重大記事等八大篇，分成五冊以方便閱讀。

透過「國道 6 號南投段興建專輯」之出版，在國道 6 號建設中充分運用以環境景觀生態考量融入道

路工程之理念實踐經驗，期望提供社會各界參考。

第三代國道注重環保生
態，融入生態、人文、
永續發展的多元價值。

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局長

序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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